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王晖）本报4月13日A08版，曾报
道芦淞区凯旋名门小区物业公司
跟业委会发生冲突，被市物业事
务中心双双约谈一事。7 月 10
日，凯旋名门小区的新旧物业交
接发生冲突。新物业急着进场，
旧物业不愿交接，双方交接受阻。

据市物业事务中心约谈一事
过去三个月，业委会和前期物业
公司株洲中凯物业管理公司（下
称中凯物业）矛盾并未缓解。楼
盘开发商株洲宏侨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和部分业主，将业委会告
上法庭。理由是业委会启动的更

换物业公司的程序存在瑕疵不合
法，要求法院终止业主大会决议，
停止更换物业，重新召开业主大
会商议此事。据悉该案已经开庭
两次，将在一周内最后一次开庭。

事实上，在业委会启动更换
物业公司的程序前，辖区相关街
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都要求
在法院判决出来之前，业委会不
要更换物业公司。然而，业委会
部分成员执意要推动此事。6 月
29 日，长沙世纪金源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下称世纪金源）中
标，并计划于 7 月 10 日入场接手
物业管理。市、区两级物管中心
再次联系业委会，希望暂缓物业
交接，但劝告无效。

由于未达成共识，和平交接
未能如愿，7 月 11 日下午，贺家土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民警约集

当事几方进行协调，仍希望双方
物业公司暂停交接，等待芦淞区
法院判决结果。虽然中凯物业表
态，如果判决开发公司和部分业
主方败诉，他们就会开始办交接，
但芦淞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吴畏
称，业委会和世纪金源并不接受，
他们认为更换物业公司的行为合
理合法，要求中凯物业立即退出。

市物业事务中心负责人强
调，业委会只是群众自治组织，只
是一个执行机构，必须接受社区、
街道两级党政部门的指导。谁不
依规依程序，谁不服从辖区街道
社区的指导监督，特别是物业企
业不讲移交退出程序，组织人强
行接管，这是物业行业要坚决查
处的。他们将会严厉整治这种不
顾及稳定和业主安居乐业的行
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廖智勇）近日，市民尹先生因为违
停，摩托车被城管执法队员查扣。
当尹先生到指定停车场取车时，执
法队员竟拿出手机，打开私人收款
码让他扫码支付罚款。这种私人
收款的行为引发尹先生的质疑。

查扣违停摩托车
执法人员拿自己的二维码现场收钱

《业委会与物业公司闹矛盾 双双被约谈》后续

“凯旋名门”急于物业交接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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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对于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违法行为，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依法当场给予较轻行政处罚的程序。

所收罚款确实已经上缴

7 月 7 日上午，尹先生在荷塘
区书湘里小区附近办事，摩托车
因为没有停入指定泊位，被城管
执法队员查扣。随后，根据执法
队员原地留下的联系方式，他来
到位于育才路的查扣摩托车、电
动车指定停车场取车。城管执法
队员现场开具罚单并表示，缴纳
100元罚款后方可取车。

由于没带现金，尹先生希望
通过微信支付方式缴纳罚款，本
以为城管执法队员会拿出公共二
维码或提供指定银行账号让他交
罚款，可对方接下来的做法让他
大跌眼镜。

“他直接打开手机上的私人
收款码让我付钱，我付钱后，他给
了我一张收款票据。我怀疑这笔
罚款进了他们的私人腰包。”尹先
生说。

7月13日上午，记者将此事反
映到荷塘区城管大队，大队办公
室主任卢艺波解释说，现在很多
市民出门不带现金，为了便于罚
款缴纳，我们的执法队员有时候
的确会提供私人收款码收取罚
款，并开具非税收入票据，这些款
项都是有据可查的。

那么，执法人员用私人账号
收取现金的做法是否合法合规

呢？
对此，卢艺波解释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
关规定，尹先生的违法行为适用
于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他还表
示，给尹先生开具罚单的是月塘
城管中队，属月塘街道管辖，街道
可以提供罚单的存根。

记者随机来到月塘街道了解
情况，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
出具了尹先生罚单的票根，该工
作人员表示，城管中队执法队员
收取的所有罚款都会统一上缴街
道财务部门，不存在私吞罚款的
情况。

城管队员执法程序有问题

对于卢艺波说法，湖南法建律
师事务所杨纲律师并不认同。杨
律师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

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
处以5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的行政
处罚，适用于行政处罚简易程序。

月塘城管中队执法队员对尹

先生的处罚金额为100元，显然不
满足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条件，应
当按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来进行
处罚。

▲尹先生缴纳罚款的非税收票据。记者/廖智勇 摄

记者调查

律师说法

知多点 什么是简易程序案件？

井盖一开
“雨水井”里挑水忙
事发北站路人行道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公家的井内水量足，能否当成
自家水井用？”7 月 12 日，有市民路过
石峰区北站路时，发现有人挑着水桶
从人行道一“雨水井”里打水。

爆料人告诉记者，被市民打开的
“雨水井”位于北站路一侧人行道上，
靠近“北站路49号”路灯杆，铸铁井盖
上有个“雨”字。

12 日下午，记者在现场发现，两
名男子挑着用油漆桶改成的水桶来到
该井旁打水。

“水很干净，主要用来浇菜。”一名
取水男子称，他们从该井取水已有数
年时间。每次取完水，会将井盖盖好
再离开。

据观察，该井盖与井圈连接处的
销轴已缺失，井盖可搬走。有路人表
示，一旦井盖缺失，井口敞开非常危
险。

“雨水井”能否随意打开？记者从
市市政工程维护中心获悉，根据《株洲
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规定，在城
市排水设施范围内，禁止损坏或擅自
移动井盖、井座；禁止非法收购井盖、
井圈或其他排水设施。

昨天晚上10时许，石峰区城管局
市政维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回复记者
称，该“雨水井”所在区域属于该中心
监管范围。接到投诉后，市政维护人
员到场查看，并动用抽水机将“雨水
井”抽干，发现井内有数根几厘米粗的
电缆线。

“虽然井盖上有个‘雨’字，但不是
雨水井，是电力井。”一名分管市政维
护的负责人称，为确保安全，工作人员
已将井盖封严，并通知电力部门尽快
进行维护。

▲居民从“雨水井”打水。
记者/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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